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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選資格及其職能 

 

1.1 監察委員會職責為協助及監管理事會的工作。 

1.2 監察委員會須具全體委員一致同意才可否決理事會的議決。委員會不能制

定新議案。 

1.3 監察委員會成員不少於三人。 

1.4 監察委員會每位成員必須是永久社員或基本社員，曾任理事或曾任／現任

社長，並須經社員大會通過。 

1.5 監察委員會成員為兩年一任，卸任後可繼續被委任為成員。 

1.6 監察委員會成員均不可收取任何報酬。 

 
2. 產生辦法（於 2007年 11月 25日社員大會通過） 

 

2.1 參選人必須獲得十位合格永久社員或基本社員提名。 

2.2 在指定提名期內，填妥表格並遞交予理事會。 

2.3 參選人經理事會審議資格及通過，才可正式成為候選委員。 

2.4 永久／基本社員在社員大會作投票表決。未能出席社員大會之永久／基本

社員可以「授權書」委託投票。 

2.5 候選委員在社員大會獲得有效票過半數，可當選為監察委員會委員。 

 

3. 2024至 2026年度監察委員會選舉程序及注意事項 

 

3.1 申請程序 

3.1.1 參選及提名期為 2024年 7月 24日至 2024年 8月 7 日。 

3.1.2 參選表格及授權書可於本社網站下載或向本社索取。 

3.1.3 為配合現時電子化的需要，今年本社優化遞交表格的程序，參選

人可透過以下方式將已填妥之參選表格遞交本社： 

➢ 親身或委託授權人士將正本遞交至深水埗長沙灣道 141 道

長利商業大廈 13樓 

➢ 掃描表格後電郵至 adminfin@hyc.org.hk ，有關規格如下 

- 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 MB； 

- 檔案格式必須為 PDF 或 JPEG； 

- 必須將表格的電子文本夾附於電郵中，不接受以其他

方式（如提供雲端儲存的超連結）傳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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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截止日期：參選人必須於 2024年 8月 7日下午 18:00 或之前遞交

申請，以供理事會審議資格及通過。逾時遞交或資料不全將不受

理。 

 

3.2 注意事項 

3.2.1 參選表格的第一及二部份屬公開資料，有關資料將用作參選人簡

介，該部份將直接複印並張貼於兩社址內，供社員閱覽。 

3.2.2 參 選 人 可 選 擇 在 表 格 貼 上 近 照 或 將 近 照 電 郵 至

adminfin@hyc.org.hk，特定檔案格式如下： 

圖像類別：JPEG 

檔案大小：5 MB 或以下 

3.2.3 為方便參選人取得提名人資料，參選人可郵寄表格第二部份或邀

請社員登入本社網址下載表格填寫及簽署（電子簽署將不被接納）。

參選人收集後，再一併遞交本社。 

3.2.4 本社將會在 2024 年 8 月 18 日舉行社員大會，投票選出 2024 至

2026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3.2.5 參選人及提名人必須為合格基本社員或永久社員，持有效社員證。

基本社員證的到期日必須為 2024 年 8 月 18 日或以後，才視作有

效。 

3.2.6 參選表格所收集的資料只用作選舉用途。 

3.2.7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976116 與本社行政及財務部聯絡。  

mailto:adminfin@hyc.org.hk

